
16.违约

16. 1
 

发包人违约

16. 1. 1
 

发包人违约的情形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,
 

属于发包人违约:
 

(1)因发包人原因未能在计划开工日期前 7 天内下达开工通

知的;
 

(2)因发包人原因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;
 

(3)发包人违反第 10. 1 款〔变更的范围〕第(2)目约定,
 

自行实施

被取消的工作或转由他人实施的;
 

(4)发包人提供的材料、
 

工程设备的规格、
 

数量或质量不符合合

同约定,
 

或因发包人原因导致交货日期延误或交货地点变更等情

况的;
 

(5)因发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暂停施工的;
 

(6)发包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发出复工指示,
 

导致承

包人无法复工的;
 

(7)发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;
 

(8)发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。
发包人发生除本项第(7)目以外的违约情况时,

 

承包人可向发包

人发出通知,
 

要求发包人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约行为。 发包人收到承

包人通知后 28 天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,
 

承包人有权暂停相应部位

工程施工,
 

并通知监理人。
16. 1. 2

 

发包人违约的责任

发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给承包人增加的费用和(或)延误的工期,
 

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。 此外,
 

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另

行约定发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和计算方法。
16. 1. 3

 

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承包人按第 16. 1. 1 项〔发包人违约

的情形〕约定暂停施工满 28 天后,
 

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为并致使

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,
 

或出现第 16. 1. 1 项〔发包人违约的情形〕 第

(7)目约定的违约情况,
 

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,
 

发包人应承担由此增

加的费用,
 

并支付承包人合理的利润。
16. 1. 4

 

因发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的付款

承包人按照本款约定解除合同的,
 

发包人应在解除合同后 28 天

内支付下列款项,
 

并解除履约担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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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合同解除前所完成工作的价款;
 

(2)承包人为工程施工订购并已付款的材料、
 

工程设备和其他物

品的价款;
 

(3)承包人撤离施工现场以及遣散承包人人员的款项;
 

(4)按照合同约定在合同解除前应支付的违约金;
 

(5)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给承包人的其他款项;
 

(6)按照合同约定应退还的质量保证金;
 

(7)因解除合同给承包人造成的损失。
合同当事人未能就解除合同后的结清达成一致的,

 

按照第 20 条

〔争议解决〕的约定处理。
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与工程有关的已购材料、

 

工程设备

的保护和移交工作,
 

并将施工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现场,
 

发包人应为

承包人撤出提供必要条件。
16. 2

 

承包人违约

16. 2. 1
 

承包人违约的情形
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情形,
 

属于承包人违约:
 

(1)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进行转包或违法分包的;
 

(2)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采购和使用不合格的材料和工程设

备的;
 

(3)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质量不符合合同要求的;
 

(4)承包人违反第 8. 9 款〔材料与设备专用要求〕的约定,
 

未经批

准,
 

私自将已按照合同约定进入施工现场的材料或设备撤离施工现

场的;
 

(5)承包人未能按施工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约定的工作,
 

造成

工期延误的;
 

(6)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,
 

未能在合理期限对工程缺

陷进行修复,
 

或拒绝按发包人要求进行修复的;
 

(7)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;
 

(8)承包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。
承包人发生除本项第(7)目约定以外的其他违约情况时,

 

监理人

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,
 

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改正。
16. 2. 2

 

承包人违约的责任

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(或) 延误的工期。
此外,

 

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

担方式和计算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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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2. 3
 

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

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,
 

出现第 16. 2. 1 项〔承包人违约的情

形〕第(7)目约定的违约情况时,
 

或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后,
 

承包人在

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,
 

发

包人有权解除合同。 合同解除后,
 

因继续完成工程的需要,
 

发包人有

权使用承包人在施工现场的材料、
 

设备、
 

临时工程、
 

承包人文件和由

承包人或以其名义编制的其他文件,
 

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

定相应费用的承担方式。 发包人继续使用的行为不免除或减轻承包人

应承担的违约责任。
16. 2. 4

 

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后的处理

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,
 

则合同当事人应在合同解除后 28
天内完成估价、

 

付款和清算,
 

并按以下约定执行:
 

(1)合同解除后,
 

按第 4. 4 款〔商定或确定〕商定或确定承包人实

际完成工作对应的合同价款,
 

以及承包人已提供的材料、
 

工程设备、
 

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等的价值;
 

(2)合同解除后,
 

承包人应支付的违约金;
 

(3)合同解除后,
 

因解除合同给发包人造成的损失;
 

(4)合同解除后,
 

承包人应按照发包人要求和监理人的指示完成

现场的清理和撤离;
 

(5)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合同解除后进行清算,
 

出具最终结清付

款证书,
 

结清全部款项。
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,

 

发包人有权暂停对承包人的付款,
 

查

清各项付款和已扣款项。 发包人和承包人未能就合同解除后的清算和

款项支付达成一致的,
 

按照第 20 条〔争议解决〕的约定处理。
16. 2. 5

 

采购合同权益转让

因承包人违约解除合同的,
 

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将其为实施合

同而签订的材料和设备的采购合同的权益转让给发包人,
 

承包人应在

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 14 天内,
 

协助发包人与采购合同的供应商达成

相关的转让协议。
16. 3 第三人造成的违约

在履行合同过程中,
 

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,
 

应

当向对方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。 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,
 

依

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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